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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5-39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

会议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本次会议

于 2015 年 6 月 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九人。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胡军先生主持，审议并

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为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综合授信 5,000 万元提

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扬州泰达向江苏银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扬州昌和以其名

下的土地使用权（扬国用 2013 第 0073 号）为上述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抵押

担保，担保期限与主债务期限相同。 

董事会认为，扬州泰达本次申请银行贷款主要用于补充其日常经营发展的流

动资金。该公司目前资产状况、经营情况、信用状况较为良好，具有一定偿债能

力。扬州昌和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泰达股份关于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为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综合

授信 5,000 万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公告》（编号：2015-41）。 

本议案需提交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为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 2,000 万元银行贷款提

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南京泰新向华夏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1 年期的 2,000 万银行贷款，南京新城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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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 2 年。 

董事会认为，南京泰新本次申请银行授信主要用于补充其日常经营的流动资

金。南京泰新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对公

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泰达股份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为二级子公司南京泰新

2,00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公告》（编号：2015-42）。 

本议案需提交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非公开发行 10 亿元私募债及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南京新城申请非公开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人民币 10 亿元）

期限 5 年的公司债券，主要用于调整公司债务结构。公司为债券发行的到期兑付

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南京新城另一股东江苏一德

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为公司本次担保按其持股比例（49%）提供反担保。 

董事会认为，南京新城自成立以来，不存在银行贷款延期偿付及债券本息偿

付违约的情况，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未曾有任何严重违约。南京新城目前

整体经营情况良好，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本次担保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无影响，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泰达股份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非公开发行 10 亿元私募债

及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编号：2015-43）。 

本议案需提交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增加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 2015 年度 5 亿元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

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经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2015 年度为南京新城及其下属子公司

提供合计人民币 45 亿元担保额度。2015 年度，公司拟为南京新城及其下属子公

司增加 5 亿元担保额度，若审议通过担保额度将增加至 50 亿元。公司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并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 

董事会认为，南京新城自成立以来，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持续盈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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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银行贷款延期偿付及债券本息偿付违约的情况，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

未曾有任何严重违约。增加南京新城及其下属子公司 2015 年度担保额度有利于

南京新城提高资金周转效率，进而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状况。同时，公司风险

控制部对担保事项持续跟踪监控，最大限度降低担保风险。  

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关于增加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 2015 年度 5 亿元担保额度的公

告》（编号：2015-44）。 

本议案需提交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全资子公司泰达洁净投资 450 万元新增插入式双组份熔喷生产线

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泰达洁净拟新增一条国产 1.6 米插入式双组份熔喷生产线，

产能 700 吨/年。项目计划总投资 450 万元，建设工期 9 个月，计划于第二年投

产，年产量约为 630 吨/年，预计达产后年均销售收入约 1,800 万元，达产后年均

净利润约 270 万元，投资回收期 2.8 年。 

董事会认为，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当期现金流产生重

大影响。新增生产线将进一步提高公司双组份熔喷产品的产能，对公司在熔喷产

品市场的影响力将产生积极作用。 

六、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扬州建设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董事会认为，注销泰达扬州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盘活资产，符合公司

“清产核资，加强主业”的战略规划。因泰达扬州实缴注册资本为 0 元，且无经

营活动，注销泰达扬州使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相应变化，但不会对公司整

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  

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泰达股份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扬州建设有限公司的公

告》（编号：2015-45）。 

七、关于制订《泰达股份高级管理人员绩效激励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董事会认为，制订《泰达股份高级管理人员绩效激励管理办法》有利于规范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资激励管理，严格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奖金激励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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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制定的《泰达股份高级管理人员绩效激励管理办法》

合理，以岗位职责和个人绩效为核心，兼顾效率与公平；有助于规范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薪资激励管理，严格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奖金激励管理体系。 

公司于 2013 年制订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激励基金管理办法》同时废

止。 

八、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董事会定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请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泰达股份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编号：

2015-46）以及《泰达股份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汇编》。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6 月 2 日 




